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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乐山市沙湾区财政局、乐山市沙湾区乡村振兴局关于印发《乐山市沙湾区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乐沙财政农〔2021〕17号）要求及时公告公示规定，现将我区2026年中央和省级提前批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812万元分配情况予以公告。

	项目名称
	乡镇
	项目实施单位
	衔接资金（万元）
	项目建设内容
	备注

	
	
	
	合计
	中央资金
	省级资金
	
	

	合计
	
	
	812
	497
	315
	
	

	中央和省级财政衔接资金
	福禄镇
	福禄镇人民政府
	191.4
	120.4
	71
	产业发展、就业务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整合其他衔接资金

	
	葫芦镇
	葫芦镇人民政府
	63.36
	46.36
	17
	产业发展、就业务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整合其他衔接资金

	
	嘉农镇
	嘉农镇人民政府
	32.32
	20.32
	12
	产业发展、就业务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整合其他衔接资金

	
	牛石镇
	牛石镇人民政府
	122.16
	72.16
	50
	产业发展、就业务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整合其他衔接资金

	
	沙湾镇
	沙湾镇人民政府
	46.28
	24.28
	22
	产业发展、就业务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整合其他衔接资金

	
	踏水镇
	踏水镇人民政府
	64.64
	48.64
	16
	产业发展、就业务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整合其他衔接资金

	
	太平镇
	太平镇人民政府
	118.32
	90.32
	28
	产业发展、就业务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整合其他衔接资金

	
	铜河街道
	铜河街道办事处
	20.12
	3.12
	17
	产业发展、就业务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整合其他衔接资金

	
	轸溪镇
	轸溪镇人民政府
	106.4
	68.4
	38
	产业发展、就业务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整合其他衔接资金

	
	区本级
	区农业农村局
	47
	3
	44
	易地搬迁贷款贴息、小额信贷贴息、雨露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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